
第十三條之二、第十三條之三附表一
保險業投資國外保險相關事業申請表

保險業名稱  

擬投資國外保險相關事業名稱

擬投資國外保險相關事業所屬國家及
事業別

擬投資國外保險相關事業金額

  項
  次

評  估  內   容
附件
索引

 符
 合

 不
符
 合

主管機
關審核
意見

自

行

評

估

項

目

一 擬投資國外保險相關事業符合保險法第一百四十
六條之四第一項第三款所列之國外保險相關事業。

二 至少符合下列條件之ㄧ:
(一) 保險業最近三年度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比率

之平均值達百分之二百以上。
(二) 最近一期業主權益除以不含分離帳戶總資產

比率達百分之六以上。

三 前一年度各種準備金之提存符合法令規定。        

四 保險業無有礙健全經營情事，且符合以下情形，
但其該等情事已獲具體改善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不在此限:
(一) 最近一年內資金運用未有遭主管機關罰鍰新

臺幣三百萬元以上之重大處分案件。
(二) 最近一年未曾受主管機關命令解除或撤換其

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職務處分。
(三) 最近一年未曾受主管機關停業或財業務限制

之處分。
(四) 最近一年未曾受主管機關廢止分支機構或部

分業務許可處分。

五 截至__年__月__日業主權益為     千元，超過保
險法第一百三十九條規定最低資本或基金最低額
者。

六 投資國外保險相關事業總額 (含本次) 為新臺幣
千元(可註明交易幣別約當金額)，與依臺灣地區
與大陸地區保險業務往來許可辦法第四條及依保
險法第一百四十六條之六第一項規定投資保險相
關事業之投資總額占業主權益     ％（與被投資
公司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者，投資總額為新臺幣_
___千元(可註明交易幣別約當金額)，占業主權益
％），尚未逾法定限額。

       

七 保險業董事會已設置風險管理委員會，或公司內
部設置風險管理部門及風控長，實際負責公司整
體風險控管。

八 保險業已建立有效之投資管理及風險控管機制，
並提報其董事會決議後施行。



若擬投資國外保險相關事業屬銀行業，尚須符合下列第九項所列條件:  

九 至少符合下列條件之ㄧ:
(一) 保險業最近三年度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比率

之平均值達百分之二百五十以上。
(二) 最近一期業主權益除以不含分離帳戶總資產

比率達百分之六以上。

應

檢

附

文

件

一 投資目的及計畫(包括被投資公司股東結構、經營
團隊成員、業務範圍、業務之原則及方針、業務
發展計畫、未來三年財務預測、投資效益可行性
分析、預定執行投資計畫具體時程及未能依計畫
執行之處置措施)。

       

二 已投資之國外保險相關事業明細表、最近三年度
各國外保險相關事業損益情形、對投資國外保險
相關事業之管理及風險評估機制。

       

三 保險業與所投資國外保險相關事業，依該事業所
在國家法律及我國公司法關係企業章之規定，是
否具控制與從屬關係之說明。

四 被投資公司最近三年度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
（有虧損者

應提出說明）

       

五  子公司、關係人及關係企業已購買被投資公司股
票明細表。 

六  與國外保險相關事業間符合常規交易及防止利益
衝突、內線交易之內部規範。

七

保險業董事會通過該投資之會議記錄。 

保險業若屬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者，並應檢具
金融控股公司通過該投資之會議記錄。

八 申請前已依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六條之四規定投資
者，其投
資時間、投資金額等投資明細資料。

九 依被投資公司行業特性應另行檢具之評估資料或
主管機關

 規定應檢送之書件。

十 承諾於主管機關審核期間，不得直接投資或利用
其子公司、

關係人及關係企業對申請投資之標的進行投資行
為之承諾書。

若擬投資國外保險相關事業屬銀行業，或屬銀行業以外其他事業但保險業對
該事業或該事業再投資之事業持股達具我國公司法關係企業章所規定之具控
制與從屬關係者者，並應檢具以下文件:

十
一

若擬投資國外保險相關事業屬銀行業，應檢具保
險業具備可健全經營管理銀行業之專業能力及經

驗之說明及相關證明文件。

十
二

保險業為投資國外銀行暨該銀行投資其他事業，
或對投資銀行業以外其他事業或其再投資之事



業，訂定之經營管理相關內部作業規範。

十
三

保險業董事會通過上開內部作業規範之會議記
錄。

若擬投資國外保險相關事業屬銀行業，且保險業
屬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者，並應檢附所屬金融
控股公司董事會通過上開內部作業規範之會議記
錄。

主管機關綜合審核意見：□准予照辦；□函請補件；□未便照准
註：主管機關審核意見欄請勿填寫。
總經理         稽核主管           經理             聯絡人員及電話

組長            副組長            專門委員            科長         承辦



附表二
保險業國外投資額度申請表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擬申請提高國外投資額度比例至__
___%

項
次 評估內容

附
件
索
引

符

合

不

符

合

符 合 者

得適用

提高額

度比例

一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年　　月　　 日金管____字第
__________號函已核准本公司國外投資額度比例至　　  __  
%。

二 本公司至　　年　　月　　日止國外投資總額　　　　千元
占本公司資金總額　　　　千元之比例為　  　%，與本公
司奉核定國外投資額度比例之差異數為　　　 %；得依保險
法第 146 條之 4 第 2 項但書不計入國外投資限額之金額_____
___為千元;加計不計入國外投資限額之投資項目後之國外投
資總額________千元占本公司資金總額之比例為　  　____
___%；對國內證券市場上市或上櫃買賣之外幣計價股權或債
權憑證之投資總額加計應計入國外投資額度之合計數，占保
險業經核定國外投資額度之之比例為　  　_______%。

三 已訂定國外投資相關交易處理程序及風險監控管理措施，並
經董事會同意，其中國外投資相關交易處理程序應包括書面
分析報告之製作、交付執行之紀錄與檢討報告之提交等，其
相關資料應至少保存 5 年；國外投資風險監控管理措施應包
括有效執行之風險管理政策、風險管理架構及風險管理制
度，其中風險管理制度應涵蓋國外投資相關風險類別之識
別、衡量、監控及限額控管之執行及變更程序。

提高額
度 至
25% 以
上者

四 國外資產委由保管機構保管者，該機構應為臺灣集中保管結
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集保結算所)，或最近一年經國
內外信用評等機構評定信用評等等級為 A-級或相當等級以上
之本國金融機構及外國金融機構在臺分支機構。但報經主管
機關核准者，得委由符合下列標準之國外金融機構保管：(至
少應附已納入相關內部控制制度之文件、保管機構名單、成
立年限、於我國境內設立分公司或子公司情形、信用評等等
級符合各項條件之證明文件及彙整說明表)
(一)成立滿三年以上，在我國境內設有分公司或經核准辦理

保管業務之子公司。
(二)最近一年經國內外信用評等機構評定信用評等等級為 A-
級或相當等級以上。

(三)最近一年資產或淨值排名居全世界前五百名以內之銀行
或所保管之資產達五千億美元以上之機構。 

五 (一) 投資國內證券市場上市或上櫃買賣之外幣計價股權或債
權憑證，已依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帳簿劃撥作業辦法進行
保管。(至少應附委託本國銀行、外銀在台分行或子
行、證券商或集保結算所保管情形之證明文件)



(二) 經核定國外投資額度達資金 35%或國外投資金額達美金
10億元以上者，其國外投資有價證券已集中由保管機
構負責保管，且集保結算所以外之保管機構未超過 5
家。

(三) 已委託會計師就國外投資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是
否有效進行查核並出具意見，納入會計師內部控制制度
查核報告報主管機關備查。(至少應附最近一次會計師內
部控制制度查核報告及報主管機關備查函)

六 最近一年執行各種資金運用作業內部控制處理程序無重大缺
失，或缺失事項已改正並經主管機關認可。

七 (一) 簽證精算人員或專業投資人員對整體資產負債配置所所
提具體意見具合適可行性，並分析與上一次所提意見之
差異及原因(附精算評估報告)。

(二) 最近一年外部專業投資機構(或內部專業投資人員)對國
外投資整體風險所提具體意見具可行性(附國外投資評估
報告)。

(三) 董事會最近一年有逐次追蹤檢討國外投資配置、績效、
策略、風險承受程度及整體風險管理政策與制度(附議事
錄)。

(四) 稽核單位及法令遵循單位最近一年已定期及不定期查核
投資執行單位、投資風險管理單位及資產保全單位之作
業，並出具報告(附查核報告)。 

八 公司投資手冊已明定並確實履行整體風險管理政策、制度及
決策層級，得以辨識、衡量(含量化方法)、回應及監控可能
影響清償能力之投資風險，其包括：（附公司完整投資手
冊）
(一) 市場風險(如市場利率、匯率、股價及商品價格之不利變
動)。

(二) 信用風險。
(三) 流動性風險。
(四) 作業風險(含法律風險)。
(五) 資產負債配合風險。
(六) 資產保全風險。

九 最近一年資金運用無受主管機關重大處分情事，或違反情事
已改正並經主管機關認可。

提高額
度 至
30% 以
上者

十 (一)國外投資分類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及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之部位已
   採用計算風險值評估風險，並每週至少控管乙次。（附
   風險值評估表及最近三個月控管資料）
(二)國外投資分類為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之部位，
   已建置適當模型分析、辨識或量化其相關風險，並至少
   每半年向董事會報告風險評估情形。(至少應附模型建置
   、分析、辨識或量化相關風險之方法之說明及最近一年
   向董事會報告風險評估情形之議事錄)
(三)最近二年資金運用無受主管機關罰鍰處分情事，或違反

提高額
度 至
35% 以
上者



   情事已改正並經主管機關認可。
(四)董事會下設風險管理委員會且於公司內部設風險管理部
   門及置風控長一人，並實際負責公司整體風險控管，其
   風險控管範圍至少應包括國外投資所衍生相關風險之評
   估及控管與所衍生風險對於保險業清償能力之影響。
  （附公司組織圖及最近三個月相關風險控管資料）

十
一

(一) 取得國外投資總額提高至資金 35%之核准已逾一年。
(二) 由董事會每年訂定風險限額，並由風險管理委員會或風

險控管部門定期控管。
(三) 最近一期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之比率達 250%以上或經

國內外信用評等機構評定最近一年信用評等等級為
AA- 級或相當等級以上。

(四) 當年度未取得其他提高國外投資總額核准。
(五) 具體說明最近一年國外投資績效、準備金適足性之維護

或增強、財務業務情況等。

提高額
度 至 超
過 ( 不
含 )35%
者

十
二

(一) 最近一年度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之比率達 250%以上，
且最近三年度平均比率達 250%以上，或經國內外信用
評等機構評定最近一年信用評等等級為 AA+級或相當
等級以上。

(二) 設有內部風險模型以量化公司整體風險。
(三) 當年度未取得其他提高國外投資總額核准。
(四) 具體說明最近一年國外投資績效、準備金適足性之維護

或增強、財務業務情況等。

提高額
度 至 超
過 ( 不
含 )40%
者

註：外商分公司得依組織型態、可運用資金規模等情況，比照本國公司研提投
資風險控管、內部稽核以及法令遵循機制。
聯絡人員及電話                              部門主管            

總稽核                                      總機構法令遵循主管       

  總經理


